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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口计生委等部门 

关于救助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意见的通知 

吉政办发〔2006〕45号 

各市(州)人民政府,长白山管委会,各县(市)人民政府,省政府各厅委、各直属机

构: 

  省人口计生委、省财政厅、省劳动保障厅、省民政厅、省残联、省计生协

《关于救助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意见》已经省政府同意,现转发给你们,请认真
贯彻执行。 

 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

  二○○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

关于救助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意见 

省人口计生委 省财政厅 省劳动保障厅 

省民政厅 省残联 省计生协 

(二○○六年十二月四日) 

 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,构建和谐吉林,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和《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的有关规定,现

结合我省实际,针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实施救助工作提出如下意见: 

  一、充分认识做好救助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工作的重要意义 

 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,我省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,实现了

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、高增长、低死亡到低出生、低增长、低死亡的历史

性转变,有力地促进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。响应和执行国

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为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其中,一部分家庭因为子女死亡

或独生子女意外伤残成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,急需政府和社会给予关怀与救助。



为此,要建立政府领导、部门配合、社会参与的帮扶体系,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

在精神上予以慰藉、经济上予以救助、生活上予以照顾、生产上予以扶持。 

  救助计划生育特殊家庭,是践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,构建社会主义和谐

社会的本质要求,是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和社会救助服务体系、维护社会

稳定的具体措施,既有利于在全社会营造计划生育光荣的良好氛围,进一步激发
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热情和积极性,又有利于稳定低生育水平,促

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。 

  二、救助的条件和标准 

  (一)救助条件。 

  被救助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:1.子女死亡的计划生育空

巢家庭或独生子女六级以上伤残的家庭(依据民政部《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

(试行)》,其他部门评定的伤残等级对照本标准核定执行);2.1933 年 1 月 1 日

以后出生,1979 年以来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;3.女方年满
49周岁,单亲男方年满 60 周岁;4.夫妻双方户籍在我省,并居住 5年以上。 

  (二)救助标准。 

  1.子女死亡的计划生育空巢家庭,一次性发给不低于 5000 元的救助金; 

  2.独生子女为一至四级意外伤残的,一次性发给不低于 3000 元的救助金; 

  3.独生子女为五至六级意外伤残的,一次性发给不低于 2000 元的救助金。 

  三、救助资金的来源和管理 

  救助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所需资金由各级财政列入预算,分级承担。省级财政

承担 60%,市(州)、县级财政承担 40%(市与城区两级财政共同承担 40%,各自比

例由市与区自行商定)。 

  救助金实行专户管理,由县级人口计生部门负责发放。要建立资格认定、资

金发放、监督检查的管理机制。 

  救助金不计入被救助家庭的家庭收入,不影响其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

和农村“五保户”等其他待遇。 

  四、明确责任,切实做好救助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工作 

  救助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是一项影响广泛的重要工作,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,

协调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,认真组织实施救助工作,保证配套资金足额

到位。 



  各有关部门和群团组织要在政府的领导下,积极参与,搞好配合,认真履行各

自职责。财政部门要做好救助资金的预算和拨付,并加强对资金的管理;劳动保

障、民政部门和残联要做好独生子女伤残鉴定的相关工作;人口计生部门切实做

好统筹协调、宣传发动、资格认定、档案管理、数据汇总、工作指导、经验推

广等各项工作。计划生育协会要协助人口计生部门做好各项具体工作。 

  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救助工作要分步实施,先行试点,总结经验,再行推

广。 

  本意见自 2007 年 1月 1日起执行。具体实施办法由相关部门另行制定。 


